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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撷英

统筹全域格局   注重分区细化
——日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机制探索

□ 朱红   李涛

日本是典型的人口密度高、土地

资源紧缺的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土地资源稀缺性与国土空间有限

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严峻的现实

迫使日本从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开始，

不断丰富和完善森林、海洋、草原等

各类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逐步建立

覆盖全区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

国家（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国土空间管理的

“受托人”，负责经营与管理好国土空

间资源，使国家资产增值保值，获得

更多收益；一种是国土空间的“管家”，

负责保护好资源环境，防止受到破坏

或侵占。基于以上两种身份，国家要

通过对国土空间资源的用途进行管制，

以协调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促进国土

资源的综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日本的土地、水、矿产、森林、

草原、海洋等国土空间管制主体主要

集中在国土交通省和农林水产省。在

众多自然资源中，日本把土地资源和

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管理的主轴单独

提取出来，将其作为承载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群落及

海陆空交通运输系统的基础，加以重

点保护和集约节约利用。2001 年，将

国土厅、建设省、运输省、北海道管

理局 4 个机构合并，成立了国土交通省，

实现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农业用地（包括耕

地）、林业资源的管理归属农林水产省

的农业振兴局。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类型

国土空间规划管控机制。一是总

量指标控制。日本将国土利用规划分为

三级：国家土地利用计划、都道府县域

国土使用计划、市町村地区国土利用计

划。根据政令规定，制定全国的国土利

用规划，都道府县在全国规划基础上

编制规划，市町村在都道府县规划基

础上编制本地域规划。自上而下的指

标控制，确保了日本国土利用规划管

控目标逐级得到实施。二是分区分级

管控。日本将土地利用规划分为 5 个

功能区域：都市地域、农业地域、森林

地域、自然公园地域、自然保全地域。

在这 5 个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实行分类

分级细化分区的差异化管制政策，上一

级规划按照使用强度、农田优良度、产

权差异、资源保护度等制定了指标控制

标准，并逐级分解到地方圈、都道府县、

市町村，结合分区管制 + 许可 + 土地

制度等管制手段，自上而下共同对日本

国土空间用途进行差异化分区管制。

准入审批与转用许可机制。一是

前置准入审批。为使土地得到正确合理

的利用，日本针对自然环境和农林用地

的保护、地方历史特色的保护、治山治

水等工作，制定了土地利用的审批或限

制土地的利用。《农地法》规定：“为取

得饲养家畜的草料，可以提出申请，都

道府县知事根据省令规定，对与该申请

有关的土地坡度、土性等自然条件、利

用情况及其他必要事项进行调查，并

跟调查情况进行审批。”《湖泊水质保

护特别措施法》规定排放到公共水域的

水污染量必须根据湖泊水质保护计划

和总理府命令，确定该指定湖泊水质

保护计划和批准标准。二是转用许可审

批。日本的转用许可实行的是开发许可

证制度，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建筑为目

的的土地区划的变更。对于小规模的开

发以及建筑物用途的变更等行为，根

据用途地域限制等有关规定，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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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确认申请即可；城市化限制区域，

对于一定规模以上的开发行为需要许

可。同时，《建筑标准法》中对申请许

可手续、选址许可、施工许可等都有明

确的规定。另一类是土地用途的变更。《农

用地许可标准》中将农地划分为一、二、

三类，在申请许可转用耕地时，一类农

地原则上是不允许转用，三类农地应当

被允许转用，二类农地是介于二者之间

的。对于城市化促进区内的耕地，采

用知事通知制度，如果接到了耕地转

换通知，则无需征地许可。对于城市

化限制区内的耕地，根据农地许可标

准给予耕地转用权。关于农业振兴地

区的耕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三是

闲置土地转用。为提高土地使用强度

和防止投机性囤积土地，《国土利用规

划法》专门对闲置土地的认定和利用作

了规定。当某块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

地时，都道府县知事要通知土地所有

人，指出该土地为闲置土地，要求土

地所有者提出这块土地的利用处理计

划；然后再对所有者提出必要的建议

或劝告，或者对闲置土地进行协议收

购，被收购后的闲置土地要以土地利

用规划和基本的土地利用计划为依据，

对该块土地进行有效和恰当的利用。

激励惩处机制。一是补偿机制。《土

地征用法》关于“损失的赔偿”要求，

对于征用或使用土地造成土地所有人以

及关系人蒙受损失的，征用或使用人必

须进行赔偿。赔偿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货币赔偿为主。对于被征用或使

用的土地以及对土地除所有权以外的权

利进行赔偿，包括土地赔偿、残地赔偿、

工程费赔偿、迁移费赔偿、附着物赔

偿、使用后难以复原的赔偿等。另一种

是置换赔偿为辅。《土地征用法》规定，

土地所有人或关系人可以向征用委员

会要求，用土地或与土地相关的所有

权以外的权利，顶替全部或一部分被

征用的土地以及该土地除所有权以外

的权利赔偿。如果被征用土地用于耕

作目的，可向征用委员会提出，要求

创业人将置换土地修造成耕地。此外，

还有代替他人施工赔偿、搬迁赔偿、

宅地修造赔偿等。二是惩处机制。《国

土利用计划法》规定“对违反第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不经批准签订土地买

卖合同的人，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和

二百万日元以下罚款的处罚。《农地法》

对不同类型的违法情况明确了不同的

行政处罚或处分。《土地区划整理法》

规定：“对个人施行者、合作社的负责

人、全体代表或职员，如因与职务有

关而收受或者要求贿赂，处五年以下

的徒刑，对同时又有其他不法行为者，

处七年以下的徒刑。”《湖泊水质污染

防治法》罚则也对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分别处以 30 万日

元以下至 10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监督考核机制。日本对国土空间

用途转用的监督管理是全链条式的管

理，无论是土地区划的变更还是土地

用途的变更都应当依法报批，特别是

土地交易审批，实行分级审批制度，

针对违法用地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

等都是极其严格的。对于各级政府依

照国土空间规划进行用途管制的责任

制考核也是极其全面的。另外，日本

拥有强大的大数据技术手段，对国土

空间规划及用途分区进行信息共享和

实时监测。实行公众参与制，政府、

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都是监管的

主体。

对我国的启示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法

律制度体系。法律制度体系是市场经

济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制的依

据，表现为纵向上不同层级的规划有

法可依，横向上主干法律、专项法律

和配套法律相互衔接。土地是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的核心，作为土地用途管

制基本依据的土地利用规划应该有强

有力的法律效力，任何土地占用者必

须按照规划使用土地。

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日本七次空间规划的调整均与当

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形成

了稳定的国土空间布局和区域主体功

能。建议按照推进“多规合一”的空间

规划要求，建立纵向一致、横向衔接、

区域有别的四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即建立指导性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

政策性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性

的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操作性的乡

镇国土空间规划。

制定差别化的自然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体系。日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核

心是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依据，同

时，拥有丰富多类型的用途管制手段，

实施总量指标管理和区域目标管制双

控。建议将所有国土空间保护底线纳

入指标管控范围，通过各级空间规划

和土地利用规划，层层分解下达到各

级政府，强化自上而下的管控。同时，

针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短板”，完

善湿地、滩涂、沙地、闲置地等生态

空间管制规则。

搭建强大的国土空间基础数据平

台。按照空间规划的要求，日本建立

了专门的信息中心和空间监测网络，

划分了指标体系，研发了五类生态空

间的边界模型。借鉴日本经验，我们

也需加快国土空间信息化平台建设，

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各层级国土空间

规划和国土空间分区分级管制，完善

各类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用地指标，

加强对使用者空间准入前置条件的考

核，从源头做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作者

单位：自然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


